
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跨 領 域 誠 徵 教 師 公 告  

編號 
單位

別 

擬聘

職稱 
名額 應徵者學經歷條件 應徵者學術專長 

聯絡電話總機： 

（06）9264115 
備註 

1 

觀光

休閒

學院 

專 任

助 理

教  授

(含)以

上 

1 名 

1.管理、商學或資訊

相關博士學位。 

2.具一年以上與任

教領域相關之業

界實務工作經驗

(104 年 1 月 14 日

前已在職之「專

任」合格教師，不

在此限，請附專任

教聘書)。 

3.能以全英語授課

及 具 有 產 學 合

作、研究能力經驗

者尤佳。 

4.具有跨領域及創

新 創 業 課 程 規

劃、實作授課執行

經驗與具備溝通

協調執行之行政

能力優先考慮。 

1.學術專長包括：觀光休

閒、海洋休憩、餐旅管

理以及管理相關跨領

域。 

2.可授課科目包括：島嶼

智慧觀光(智慧觀光應

用、智慧餐飲實務、服

務業管理與智慧行銷)

以及其它跨領域相關

課程。 

1081、1082 

新聘教師預定

起聘日期為

115 年 8 月 1

日。 

 

備    註 

一、應徵人員請填寫「新聘教師應徵人員資格審查名冊」，填寫後回傳至 ctl@gms.npu.edu.tw 

(如附加檔案)；並檢附學經歷證件影本、服務證明及勞保證明文件與學、經歷證明切結書

(如附加檔案)、最高職級教師證(倘送審中亦請加註送審中職級，無則免填)、可任教科目

（含教學大綱）、近五年著作與研究計畫案、大學以上歷年成績單與自傳等資料於 115 年 

2 月 10 日前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地址：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（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

事室）收，若持國外(境外)學歷，請提供駐外單位驗證完畢之畢業證書及成績單。 另所送

之學歷證書及成績單如係外國文字，須附中文譯本，資料不齊恕不受理，亦不退件，合

則另訂時間甄選。聯絡電話：（06）9264115 轉 1502(人事室)、1081、1082(觀休院)。 

二、本校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，應具備一年以上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

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但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(一零四年一月十六日)前已在職之專任合

格教師，不在此限。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請檢附 1.服務證明書;2.勞保、公保或職業公會

投保證明，並註明起訖年月日。 

本案所稱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以專任職務為原則，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，惟兼

任職務年資折半採計。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採認，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1.於政府機關(構)、行政人、公營事業機構、私立機構、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團

體服務，並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料者。 

2.於產學合作機關(構)或產業執行產學合作計畫，並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證明者。 

3.於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領域相近之單位服務，並提出服務證明或具體成就證明者。 

前項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，若為國

外任職資歷，應檢附服務證明、出入境證明及相關佐證資料，併同教師聘任程序，經三

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本校交通便捷(飛機、船等交通工具)，往返臺北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高雄之班機航程

均在 1小時以內，班次多。 

四、教師工作內容及薪資報酬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，並依規定另支給離島地區地域加給，且

有教職員宿舍可供申請。 

mailto:填寫後回傳至ctl@gms.npu.edu.tw

